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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自2002

年4 月1日起已经施行。若干规定的出台，全国大小新闻媒体

相继报道，社会各界人士十分关注，特别是我们律师界是倍

加重视。律师事务所组织律师认真学习，掌握了举证的操作

规则。广大律师在民事诉讼代理活动中，认真把握举证期限

、申请证人到庭作证期限、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期限

、申请鉴定期限、申请延期举证期限、申请对新的证据提供

反驳证据的实践和请求对证人、鉴定人进行质询以及申请重

新鉴定的权利，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和若干规定有关举证的

要求积极代理委托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把握举证责任。 若

干规定施行以来，律师遇到不少合议庭不按若干规定执行，

致使代理律师难以代理和帮助委托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发

生了种种违反若干规定的审判行为。面对合议庭不执行若干

规定所带来的尴尬和困惑局面，作为律师无法向委托人进行

解释？究竟是该司法解释对法官没有约束力，还是法官对该

司法解释就有那么大的自由裁量权？ 1、对方当事人在指定

的举证时限内没有提供证据而当庭提供时，代理律师提出依

法不应当组织质证，且提出委托人有权拒绝质证，有的合议

庭在对方当事人没有任何法定情形下却同意对方当事人进行

举证。因为若干规定对当事人提供证据规定了举证时限，人

民法院在给当事人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或者应诉通知书的同

时送达了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中明确载明了举证责任的



分配原则、举证要求、举证期限以及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

作为律师在代理民事诉讼活动中，非常注重举证期限，特别

强调要求委托人或者帮助委托人在举证期限内完成举证，并

制作了举证目录，就举证证据的证据种类、证据名称和证明

事实以表格化形式进行认真填写，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

提供。在举证期限届满时，作为代理律师及时到人民法院了

解对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如果对方当事人没有在指定的举

证期限内提供证据，也没有申请延期举证，依照若干规定第

３４条之规定，应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

织质证。可是，我们却遇到有的合议庭不顾若干规定的举证

期限，无故同意对方当事人进行举证，并要求委托人进行质

证，作为代理律师提出对方当事人的举证属于逾期提供，应

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人民法院不应当组织质证，所以委托人

有权拒绝进行质证。因为当事人的证明权体现为有权向人民

法院提供证据，如果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合法有效，就应当作

为人民法院裁判的依据。如果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失权，就成

为不合法的证据，当事人的主张权和陈述权也就失去了法律

意义。如果合议庭同意对方当事人对丧失证明权的证据进行

举证，并要求当事人进行质证，那么等于合议庭认定了对方

当事人不合法的证据，岂不是若干规定等于虚设吗？ ２、当

事人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证人到庭作证，合议庭接受当事人的

申请后却不予通知证人到庭作证。 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中

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中相当部分是证人证言。依据若干规定

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那么证人证言只有

证人到庭作证才能具有证据效力。律师代理委托人参加民事

诉讼活动，只能按照若干规定和举证通知的要求，指导和代



理委托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前１０日内提交证人到庭作证申请

书。可是有些合议庭接到当事人提交的证人到庭申请书以后

，根本不通知证人到庭。当事人无奈之余只能自己叫上证人

到庭作证。有些证人没有人民法院的出庭通知书拒不到庭作

证，使当事人的民事权利难以得到保护。尽管当事人在法定

期限内申请通知证人到庭作证，法院不予通知，若干规定的

证人应当到庭作证、当事人申请证人到庭的规定，明显失去

了法律意义。证人到庭作证本来就疑虑重重，若干规定的施

行，使当事人要求证人到庭或证人作证知道应当到庭的意识

大大加强，作为人民法院应当在民事审判活动中积极宣传证

据规定，规范和引导证人到庭作证，正确行使通知证人到庭

的审判权利，充分体现证人证言的证明价值。然而，在司法

实践中，代理律师再三要求委托人按照若干规定证人作证必

须到庭作证，并代理委托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前１０日内提交

证人到庭作证申请书，可是等到在开庭时合议庭没有通知证

人到庭，代理律师提出异议，合议庭不加说明、不予考虑。 

３、当事人及代理人因法定情形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而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或者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

材料确有困难而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或者当事人

需要鉴定才能获取的证据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合议庭不作

明确答复，既不调查又不准许。 若干规定的出台，界定了当

事人举证和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明确了当事人举

证责任和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职责。但是，在司法实

践中遇到当事人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并符合若干规定应

当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条件而申请调查取证。当事人

在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可



以在举证期限内申请人民法院延期举证。对需要鉴定的事项

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鉴定申请。代

理律师遇到上述情况，只能及时代理委托人向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可是，合议庭对当事人上述申请不予理睬，不依职权

调查取证、不明确是否准许延期举证、不委托鉴定机构进行

鉴定，又不予明确给予答复，造成当事人应当取到的证据未

能提供，应当举证的证据造成失权。律师代理委托人申请人

民法院调取相关性证据，合议庭既不作调查又不作答复，当

事人应当取到的证据不能取到。律师代理委托人申请人民法

院延期举证，合议庭不予明确是否准许，当事人应当提供的

证据不能提供。律师对当事人需要经过鉴定才能完成举证责

任而代理委托人申请人民法院委托有关部门进行鉴定，合议

庭既不组识双方当事人协商鉴定机构又不指定鉴定机构，当

事人应有的证据无法举证。由于合议庭的不作为，照常按照

事先确定的时间进行开庭审理，作出了使委托人不利的裁判

，致使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不能得到切实的维护。 ４、人民法

院不通知证人、鉴定人到庭，当事人及代理人当庭提出要求

对证人、鉴定人进行质询，或者当事人及代理人对鉴定结论

提出异议而依法申请重新鉴定，合议庭不予答复。 依照若干

规定，证人、鉴定人除法定情形之外均应当到庭接受当事人

及其代理人的质询，或者当事人及代理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

且具有法定情形可以申请重新鉴定。证人、鉴定人应当到庭

接受质询，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符合法定五种情形而经人

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人证言或者视听资料或者通过双

向视听传输技术手段作证，鉴定人确因特殊原因无法出庭时

经人民法院准许以书面答复当事人的质询。可是合议庭不通



知证人、鉴定人接受质询，当事人及代理律师提出异议，合

议庭要求对书面证人证言、鉴定结论进行质证，对当事人及

其律师提出要求对证人、鉴定人进行质询的请求，合议庭不

予答复。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申请重新鉴定，这是当

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若干规定明确了人民院准许重新鉴定

的四种情形，当事人提出异议申请重新鉴定，如果符合法定

情形就应当准许。有些合议庭对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不作答

复，照常开庭审理直到作出判决也没有给当事人一个明确的

说明，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从而使他

们的实体权利不能得到保护。 笔者作为一名执业律师，自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施行以来，

在民事诉讼代理活动中不时地遇到某些人民法院的某些合议

庭不按若干规定的举证要求和举证规则主持审判，唯我独尊

，我行我素，出现了上述种种违反若干规定的情况，致使代

理律师无法向委托人解释，又无法面对这种尴尬。之所以发

生上述情况，是因为多年来各级人民法院重实体、轻程序的

审判模式已成为习惯化，法官把审判程序作为判决走过程的

一种形式，走了过程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作出裁判。对走过程

的审判程序是否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违者怎么办？没有

严格的要求和制度制约。 尽管民事诉讼法第１５３条规定了

“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

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和第１７９条当事人

申请再审、第１８５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均有“人民法院

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应当再审

的规定，但是遇到此类情况大部分是在案卷中能体现出原判

程序严重违法的，足以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才可以达到“



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或者再审的处理结果，使当事人的

诉讼成本明显加大。可是案卷中不能体现程序违法，当事人

又能怎样呢？由于某些法官素质的原因，若干规定的实施对

于他们来说是可有可无，可以任意适用，从而违反法定程序

作出了错误裁定。错案追究制形同虚设，案件办错了、纠正

了就完事了，与承办法官有何牵连？何况当事人通过申诉要

纠正一起错案是难上加难，难于上青天！ 律师严格依照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规定而代理当事人行使诉讼权

利，遇到某些合议庭上述违反若干规定的种种情形，律师除

了支持委托书人上诉或者申诉以外又能如何呢？若干规定的

不 足之处在于只限制当事人的举证期限、证人应当到庭、申

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延期举证、鉴定等等，而没有限制人

民法院不执行若干规定怎么办？应当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对

于合议庭违反若干规定的审判行为除了可以认定审判程序违

法以外，作为法官又能承担什么责任呢？ 鉴于此，笔者建议

：（1）二审法院或者再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当就原审执行

若干规定是否合法作为审查原判决是否正确的主要内容进行

审查。如遇有上述违法情形，应当以严重违反程序足以影响

案件的公正审理，而裁判发还重审或者直接纠正。（2）在今

后的证据立法中应当健全这方面的规定，或者最高人民法院

应当就若干规定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作出新的司法解释，确实

完善民事证据规则对法官约束条款和违法规定应当承担的法

律责任。（3）最高人民法院应当组织一次执法大检查，对各

级人民法院执行若干规定存在突出问题及时解决、及时纠正

，以充分发挥和体现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和法律权威。（4）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和要求广大法官认真贯彻执行若干规



定，严格按照若干规定审判民事诉讼案件，教育和培养法官

成为遵纪守法的典范，并以此作为评判案件和考评法官的主

要依据和标准。（5）制定错案追究法，加大对制造冤假错案

的法官予以法律追究的力度，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执法原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